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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司法统计看民国法制

赵晓耕

摘
!

要!中华民国时期$由当时的中央政府主导编纂的+司法公报,与+司法统计,至今成为

研究民国法制的重要史料#通过介绍+司法统计,的概况$界定民国时期司法统计的概念$并

以其中刑事部分相关数据为例$选取妨害选举罪%土豪劣绅罪%命令处刑等具体问题$观察民

国刑事司法实践的状况$揭示民国时期刑事立法与司法的互动及其背后的社会问题#

关键词!司法公报&司法统计&民国法制&刑事司法

司法统计是一项重要的调查研究活动$是对司法数据进行收集%整理%分析并据此作

出预测工作
)顾韩君$

!99!

!

!

*

#关于民国时期'司法统计(的性质学界一直有争议#笔者认

为应定性为数据报表类公文#总体而言$民国时期司法统计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为正式%

典型之参考#目前$学界民国司法统计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对民国司法档案的挖掘

利用尚显不足#

一%民国时期司法统计概述

)一*北京政府时期的司法统计)

&"&$Q&"$I

*

!#

司法总务厅之+统计年报,

!

#由于北京政府时期还没有完善的统计制度$是由各行

政部门的统计机关自行制定#统计内容在体例编排与设计上较单一$无论民事还是刑事统

计年报$体例基本是按司法案件的程序编排$且不同年份间基本无内容差别#司法总务厅第

五科编纂的统计年报即+中华民国民事统计年报,和+中华民国刑事统计年报,

$

#

/#

地方省长公署之+政治统计,#相较于中央一层大范围的司法统计$某一省的司法

统计更为综合%细致#而且省与省之间$因时间的不同$统计制度发展的不同$在体例编排

上表现为不同的形式#

!9!0

年$地方省政府就开始设立省长公署负责统计事宜#山西省

作为最早设立省长公署的几个省份之一$其中$由该省长公署统计编纂处负责编录的+政

治统计,$因其详实%完备的统计工作$成为了北京政府时期省份司法统计的典型范例%

#

!

$

%

司法总务厅+统计年报,相关统计数据涵盖了全国大部分省$包括!京师%直隶%奉天%吉林%黑龙江%山东%河南%

山西%江苏%安徽%江西%福建%浙江%湖北%湖南%陕西%甘肃%四川%广东%广西%贵州$少了因战况停办的云南#

笔者以田奇%汤红霞选编的+民国时期司法统计资料汇编,史料为考察对象$其中$第一册至第十册分别收录了

中华民国三年第一次%中华民国五年第三次%中华民国六年第四次%中华民国七年第五次%中华民国八年第六

次%中华民国九年第七次%中华民国十年第八次%中华民国十一年第九次%中华民国十二年第十次的+刑事统计

年报,$以及中华民国五年第三次%中华民国六年第四次%中华民国七年第五次%中华民国九年第七次%中华民国

十年第八次的+民事统计年报,#

田奇%汤红霞选编的+民国时期司法统计资料汇编,第二十%二十一册收录了由山西省长公署编纂的民国八年的

+山西省第二次政治统计,以及民国十年的+山西省第四次政治统计,$两份政治统计分别在民国十年和民国十

二年刊行#民国十年统计继承了民国八年统计的体例#以民国八年的+山西省第二次政治统计,为例$统计的

内容是'编就八年份司法范围内所有民刑各事项分类集末$并附以监狱人犯名数%监犯作业状况%违警罚法案件

及各项司法收入等事项编纂而成#(由此可知$统计体例依然按民事%刑事%监狱及违警罚法治安案件进行统计

的#统计对象是民事%刑事%监狱%违反社会治安%司法机关收入%罚金%发行状纸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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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司法统计)

&"$IQ&"P"

*

!#

司法部之+司法统计,#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全国性的由司法行政部编纂的司法统计$在时间上存

续于民国十九年至二十八年的统计数据$分别为民国十九年%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三年%二十五年%二

十六年%二十七年%二十八年的数据#其中民国二十二年的司法统计没有具体的统计数据表$而是其各

项统计中的'总计(项数据出现在民国二十三年司法统计中$作为'最近二"三年度每年总计(项中比较数

据的形式出现#民国十九年至二十五年的司法统计编纂机关是司法行政部统计室$而从民国二十六年

到二十八年的司法统计编纂机关为司法行政部统计司$此微妙变化或许与相应机构设置调整有关#

/#

地方性高等法院之+司法统计,#地方性的司法统计体例上基本复制于全国性司法统计$依次分

为行政%民事%刑事%监狱四大类$民事大类统计项下基本以法院别和诉讼种类别为统计单位$刑事大类

基本以法院别和罪名别为统计单位#'行政(类项下有六小项数据统计$分别为!各法院设置一览表&未

设立地方法院之各县一览表&高等法院收发文件件数表&各监所设立地点及监房数目并容纳人数表&律

师公会设置一览表&民国二十二%二十三两年度司法收支)实数*统计$并附图五张#

二%司法统计反映的民国法制状况!!!以刑事部分为例

)一*总体特征

!#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案件量基本稳定$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案件量涨幅波动极大

)

!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从侦查案件量来看!

!9!$@!9!9

年相对稳定$每年有
&:"""

件上下$而提

起公诉的案件量在每年
/:"""

件上下!

&

!9/"@!9/0

年有所上升$侦查案件量上升到每年
%""""

件上

下$而提起公诉的案件量在
0/"""

件左右$

#一审受理案件量维持在
0""""

上下$有罪率在
/?"""

件上

下%

#判刑人数$男女是分开统计的$男性人数在
$""""

上下$女性在
$"""

上下&

#

笔者认为$该时期刑事案件数量相对稳定$其原因或许是诸多刑事案件并未通过正式司法审判程

序$而是通过行政机关或军事机关进行了处理#例如$民国北京政府成立后$设四级三审制法院#但实

际情况是地方初级审判厅并未完全成立$而是由县知事兼理司法审判#县知事处理的刑事案件相关数

据是否被及时统计均有待考证#此外$根据+惩治盗匪法施行法,规定$授权军事机关司法权处理匪徒

罪$简化审判程序$并不得上诉#政府设立的各级军事审判机关$平日管辖军人案件$战时或戒严时期负

责处理普通案件#

)

/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总体而言$侦查案件量波动幅度较大$

!90"@!90!

年案件量)年*均为
!0

万

余$

!90/

年案件大幅上升达到
!&

万余$

!90$@!90&

年的案件量上升至
//

至
/0

万之多#

!90?@!909

年因

战争因素及资料遗失%部分法院数据未统计等$案件量下降至
?

"

%

万左右'

#一审受理案件量涨幅与侦

查案件量涨幅一致$

!90"@!90!

年案件量均在
&:"""

件上下$

!90/

年案件量上升至
%:"""

余件$

!90$@

!90&

年案件量上升至
!"

万至
!!

万#

!90?@!909

年又下降至
:

"

&

万左右(

#判刑人数上涨趋势与侦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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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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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9!$

年侦查案件
&&&"%

件)送公判
/%%%9

件*$

!9!&

年
&$9%"

件)送公判
/%""%

件*$

!9!?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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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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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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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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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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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件)送公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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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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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件)送公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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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年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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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件*$

!9/0

年

%9:!9

件)起诉
0/90&

件*#

!9!$

年
0//?!

件)有罪
/999&

件*$

!9!&

年
/?&%!

件)有罪
/&?"&

件*$

!9!?

年
0!:0$

件)有罪
0"$%:

件*$

!9!%

年
/?/":

件)有罪

/&0:/

件*$

!9!9

年
/??9&

件)有罪
/&%//

件*$

!9/"

年
0//:/

件)有罪
0!"9%

件*$

!9/!

年
000?&

件)有罪
0////

件*$

!9//

年
0/$/$

件)有罪
0"9$%

件*$

!9/0

年
0&?09

件)科刑
0$!""

件*#

!9!$

年男
$0"/%

人$女
$!!9

人&

!9!&

年男
09$&/

人$女
$"00

人&

!9!?

年男
$$0:&

人$女
$!&&

人&

!9!%

年男
0%$?!

人$女
0$$"

人&

!9!9

年男
0%$%"

人$女
099/

人&

!9/"

年男
$$!!?

人$女
09%!

人&

!9/!

年男
$:0&0

人$女
0%00

人&

!9//

年男
$:9::

人$女
$"!:

人&

!9/0

年男
$?/9"

人$女
$/!&

人#

!90"

年
!0&!!9

件)起诉
:/9%9

件*$

!90!

年
!0%:90

件)起诉
:/?"9

件*#

!90/

年
!&0"/0

件)起诉
&:$::

件*$

!90$

年
//$%?%

件

)起诉
%&:90

件*$

!90:

年
/0?0$$

件)起诉
%&9""

件*$

!90&

年
//!$/0

件)起诉
?&&/9

件*#

!90?

年
?%:9%

件)起诉
/&"&0

件*$

!90%

年
0?%$"

件)起诉
!!0/?

件*$

!909

年
%/"!:

件)起诉
/$?:/

件*#

!90"

年
&$&&?

件)科刑
:!$/0

件*$

!90!

年
&?%$"

件)科刑
:0$:9

件*$

!90/

年
%:0"&

件)科刑
&?:/?

件*$

!90$

年
!!"9/?

件)科刑

?9/"&

件*$

!90&

年
!"?:%?

件)科刑
?!?"$

件*$

!90?

年
$?%!&

件)科刑
00"!%

件*$

!90%

年
/0/:&

件)科刑
!&:"%

件*$

!909

年

:$%:0

件)科刑
09$9&

件*)仅
!90?

至
!909

年
0

年的刑事司法统计是将公诉与自诉分开统计的$本文中的
!90?

至
!90%

年一审受

理案件量仅指公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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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案件量%一审受理案件量一致$

!90"@!90!

年男性被告人均为
&:"""

余人$

!90/

年升至
%

万余人$

!90$

年升至
!!

万余人#女性被告人则由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
$"""

人上下$上升至
!90$

年
!0"""

余人!

#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犯罪率呈现的特点是$总体犯罪率较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急剧上升$最高时侦查案

件量达
//

万余$女性犯罪人数明显增多#这段时期$南京国民政府为收服北洋军阀残余势力$讨伐国民

党内部各派军事集团发动数次战争$对中国共产党发动了五次围剿#与此相对应的是$与
!9!$@!9/0

年的司法统计资料相比$特别刑法罪中多了反革命罪%危害民国罪等特有的犯罪$如
!90"

年反革命罪侦

查
?"!

件)起诉
09%

件*$危害民国罪
?""

件)起诉
0!!

件*$一审受理反革命罪
!"??

件)科刑
&""

件*$危

害民国罪
/%9

件)科刑
!&$

件*$反革命罪判刑
!"::

人)女
!0

人*&因
!90!

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危害

民国紧急治罪法,规定$

!9/%

年颁布的+暂行反革命治罪法,在+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施行之日废止
)孙

燕京%张妍$

/"!/

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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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

*

$故
!90!

年以后不再有反革命罪的统计$只有危害民国罪$且呈逐年下

降趋势$由
!90!

年侦查
9"%

年下降至
!90&

年的侦查
!!?

件$

#因
!9/%

年的+暂行反革命治罪法,和+惩

治土豪劣绅条例,规定$反革命案件由各高等法院及分院审理$实行陪审制$各地兼理司法之县公署无受

理之权
)孙燕京%张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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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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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90"

年由法院做的反革命罪数据统计较准确#而

!90!

年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及其施行条例规定$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施行后$在剿匪区域内的危

害民国案件由所在县)不包括市*县长组织临时法庭审判$在戒严区域的$由所在地最高军事机关审判$

适用特别程序$不得上诉$在报经上级军事机关核准后即可执行判决&市)剿匪区及非剿匪区域内的*$及

非剿匪区域%戒严区域$由高等法院或其分院管辖第一审$适用通常程序$准用+反革命案件陪审暂行法,

之规定采取陪审制$允许上诉
)孙燕京%张妍$

/"!/

第
$

册)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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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

!90!

年以后所做司法统计中

所统计的危害民国罪仅是上述第二种'市)剿匪区及非剿匪区域内的*$及非剿匪区域%戒严区域$由高等

法院或其分院管辖第一审的$适用通常程序(的案件$呈逐年下降趋势$这是因为在
!90!

年以后$随着剿

匪运动的展开$此类犯罪由法院管辖的越来越少#

另外$据学者统计$这一时期城市人口迅速增长$

/"

世纪
0"

年代
&

大城市上海%北京%天津%广州%

南京和汉口$人口年均增长速度达到
/d

"

?d

$全国大城市人口年均增长率为
!#$d

$比总人口的增长

速度几乎快一倍#正是因战争及
!900

年的世界经济危机
)费正清$

!99:

!

0?;0%

*

$

/"

世纪
0"

年代出现了人

口大迁徙$大量的流动人口涌入城市$而流动人口正是实施犯罪的主要人群#随着
!9!9

年五四运动$更

多妇女涌入城市求职$导致女性罪犯增多#从民国司法统计关于被告人职业的统计中也可看出$

!9!$@

!90$

年)以后年度司法统计中无被告人职业的统计*已判刑的被告人中$无职业始终是最多的$其次是

雇佣业%商业%工业%农业#而无职业%雇佣业%工业%商业与城市%流动人口有直接的关系#

/#

民国司法实践中重点打击的犯罪)))鸦片烟和赌博

从罪名上看$

!9!$@!9/0

年案发率前
$

位的案件始终是杀伤%强盗及窃盗%鸦片烟%赌博)这里的罪

名采用民国司法统计第一至七册关于罪名的分类*#一审受理案件中$受理案件量最高的却成了鸦片

烟$其次是强盗及窃盗%杀伤%赌博$而最终被判有罪率最高的是鸦片烟与赌博$其次是强盗窃盗%杀伤#

从侦查案件%一审受理案件及被判有罪案件数量的变化来看$

!9!$@!9/0

年司法实践中关注的主要问

题是毒品与赌博#

由于毒品泛滥$

!9/9

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禁烟法,规定审理烟案适用简易程序
)孙燕京%张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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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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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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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年南京国民政府专设禁烟总监办理全国禁烟事宜$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任$

禁烟总监参照军事委员会所颁布的禁烟禁毒法令制定+禁烟治罪暂行条例,与+禁毒治罪暂行条例,$原

刑法鸦片罪在适用禁烟总监所订禁烟禁毒法规区域内停止施行$犯这两个条例各条之罪者$由军事委员

.

%"!

.

!

$

!90"

年男
&?9/&

人$女
?$%/

人&

!90!

年男
&:0"!

人$女
&%?"

人&

!90/

年男
%!9&:

人$女
9&:?

人&

!90$

年男
!!0&?0

人$女
!0/9%

人#

!90&

年法院判刑人数因
!90?

年卢沟桥事变后战事爆发$统计资料已遗失#具体可参见田奇%汤红霞选编!+民国时期司法统

计资料汇编,第十九册第
/""

页表注中的说明$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0

年#

!90?

至
!909

年的统计资料里无法院判刑人数的统计#

!90!

年危害民国罪侦查
9"%

件)起诉
$!%

件*$一审受理
?&"

件)科刑
$&"

件*&

!90/

年侦查
&""

件)起诉
0/!

件*$一审受理
&!9

件

)科刑
0!&

件*$判刑
/&%

人)女
!/

人*&

!90$

年侦查
$:!

件)起诉
/0:

件*$一审受理
$%!

件)科刑
/09

件*$判刑
/$&

人)女
$

人*&

!90&

年侦查
!!?

件)起诉
!"!

件*$一审受理
!9!

件)科刑
!?!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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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兼禁烟总监指定有军法职权之机关审判$或委任各级地方政府代为审判
)孙燕京%张妍$

/"!/

第
$

册)

0

*!

/?9;/%/

*

#所以自
!90&

年始$特别刑法犯中多了禁毒禁烟治罪暂行条例一栏$按照禁毒禁烟治罪暂行条

例$鸦片犯罪有一部分不再归法院审理$故鸦片犯罪
!90&

年的司法统计降至
!0?

件
)田奇%汤红霞$

/"!0

第

!%

册!

::!

*

#

!90?@!909

年因战事爆发$统计资料不全$犯罪统计急剧下降#

三%从个案所反映的民国法制状况!!!以刑事部分为例

对民国时期的全国性司法统计的真实性及其反映司法状况的功能性$可举例分析如下#

!#

妨害选举罪

根据民国司法统计资料$

!9!$

年侦查
/

件)送公判
"

件*$

!9!&

年侦查
&

件)送公判
/

件*$

!9!?

年

侦查
!0

件)送公判
:

件*$

!9!%

年侦查
9"

件)送公判
!

件*$

!9/"

年侦查
/

件)送公判
"

件*$

!9/!

年侦查

90

件)送公判
?

件*$

!9//

年侦查
0:

件)送公判
/

件*$

!9/0

年侦查
!$

件)起诉
!

件*$

!90"

年侦查
9

件

)起诉
"

件*$

!90!

年侦查
$$

件)起诉
!?

件*

!90/

年侦查
$$

件)起诉
!0

件*$

!90$

年侦查
!!&

件)起诉

$"

件*$

!90&

年侦查
%0

)起诉
%

件*$

!90?

年侦查
:!

件)起诉
/$

件*$

!90%

年侦查
?

件)起诉
/

件*$

!909

年侦查
!%

件)起诉
$

件*#

!90&

年改为妨害投票罪#

查相关史料$

!9!?

年
!!

月至
!9!%

年
%

月正值民国第二届国会选举时期$也正是安福国会的贿选

事件发生之时#这次国会选举中的派系有
!/

个之多$除了操纵贿选的安福系外$还有交通系%直系%奉

系%研究系%政研会等
)费正清$

!99:

!

/%&;/%9

*

#各派系军阀为了争取在国会中拥有多数席位$选举自己的

领袖$上演了一场舆论称之为'买票与官宪干涉(并用的选举丑剧#如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在张勋复

辟失败后$曾支持段祺瑞组阁$并献策召集临时参议院选举新国会$以扩充自己的势力$但因安福系与交

通系勾结$故在这次选举中惨败
)彭明%周天度$

!9%?

!

/:&

%

/:%;/:9

*

#在研究系有相当势力影响的江苏$安福

系与研究系的选举竞争最激烈$从民国八年司法统计$江苏发生妨害选举讼案有
!?

件之多
)田奇%汤红

霞$

/"!0

第
0

册!

0/$;0/&

*

#英国驻南京领事翟比南形容众院第一阶段的选举是'贿赂与流氓行径的大暴

露($'选举监督人有一大打本该发给已登记选民的选票$他或填上捏造的姓名将其投入票箱$或雇乞丐%

小贩%算命先生或乡下人等小人物投票#要不就是由选举代理人将一大堆选票卖给候选人$由他自己如

法炮制$那些没钱买足够选票的候选人$就雇几个流氓在投票站抢票(#在选举的第二阶段候选人竞相

叫价竞争$众院的选票叫价在
!:"

"

:""

元不等#之所以不惜买卖选票而争夺议员职位$是因为当时议

员职位是有利可图且荣耀的
)费正清$

!99:

!

/9"

%

/9/

*

#

因广东%广西%云南%四川%贵州
:

省一致抵制这次选举$所以实际参加选举的省份为
!$

个$代表蒙

古%西藏%青海和中央选举会的议员由北京政府指定
)郑志廷%张秋山$

/"!!

!

!"%

*

#从民国八年司法统计看$

有妨害选举案件发生的省份有奉天
%

件$吉林
0

件$黑龙江
!

件$山东
/

件$河南
/

件$山西
!

件$江苏
!?

件$安徽
$

件$江西
!!

件$福建
/

件$浙江
/"

件$湖北
!!

件$湖南
:

件
)田奇%汤红霞$

/"!0

第
0

册!

0/$;0/&

*

#

京师的中央选举会由北京政府指定和西南
:

省未参与此次选举$故均未有此类案件发生#这次国会选

举$徐世昌当选大总统$史称民国第二届国会#

!9/!

年新国会选举事件$

!9/"

年
!"

月
0"

日为解决南北两个国会的问题)即民国第二届国会和广

州非常国会*徐世昌发布大总统令$宣布解散新国会)即安福国会*$所有参众两院议员依照民国元年即

!9!/

年
%

月公布的国会组织法及两院议员选举法从新选举$组成国会#从
!9/!

年
0

月
!

日至
$

月底$

有
!!

个省区)奉天%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山东%山西%甘肃%新疆%蒙古%青海*尊令选出'众议院($即

所谓'新国会议员(或'民十议员(

)薛恒$

/""%

!

!"!;!"/

*

#此次选举中$充斥着军阀派系斗争及贿选问题$如

张作霖%曹锟想当总统$故而积极准备操纵选举$研究系%交通系%己未系%讨论系%政学系也积极准备选

举#一些军阀政客相互勾结$操纵选举$以选举为升官发财的捷径$以选举来控制政权$公开买卖选票$

因选举引起的诉讼几乎各省都有
)谷丽娟%袁香甫$

/"!/

!

!!0:;!!0?

*

#民国十年司法统计$发生选举诉讼的

省份有$直隶
!

件$奉天
!?

件$吉林
!%

件$黑龙江
$

件$山东
!"

件$河南
$

件$山西
:

件$安徽
//

件$江

西
!

件$福建
!

件$浙江
!"

件$甘肃
$

件
)田奇%汤红霞$

/"!0

第
:

册!

0""

*

#结合上述尊令选出新国会议员的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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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

卷 第
#

期

省份$可知这次参选的省份至少有
!&

个#

!9//

年
9

月
!%

日民国第一届国会第二期常会结束$故而各派为改选各省新参议员及议长$又演出

了一幕幕贿选的丑剧
)谷丽娟%袁香甫$

/"!/

!

!0%9

*

#该年妨害选举案侦查
0:

件#其后的
!90!

年%

!90/

年

妨害选举案件均达到
$$

件
)田奇%汤红霞$

/"!0

第
!$

%

!:

册!

/?/;/?:

%

/%%;/9!

*

$该时期正是南京国民政府国民

会议各省区代表选举$及国民党党员各省区代表选举的时期&

!90$

年妨害选举案件达到
!!/

件
)田奇%汤

红霞$

/"!0

第
!&

册!

/?/;/?:

%

$"&;$"9

*

$该年正值+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提交全体审查委员会讨论$立法院议

决&

!90&

年发生妨害投票案件
%0

件
)田奇%汤红霞$

/"!0

第
!%

册!

:0/;:0:

*

$

!90?

年
:!

件
)田奇%汤红霞$

/"!0

第

!9

册!

$"9;$!/

*

$这一时期正是国民大会代表选举的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国民会议%国民大会及宪

法案表决背后同样充斥着军阀派系的斗争$但这一时期的选举舞弊%贿选等问题$尚未引起学界充分关

注$史料也较为匮乏#

/#

土豪劣绅罪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并没有土豪劣绅罪的司法统计$最初该罪的统计是在民国十九年度)

!90"

年*至

民国二十三年度)

!90$

年*的南京国民政府的司法统计中!

#民国十七年)

!9/%

年*曾颁布+惩治土豪劣

绅条例,$该条例于民国二十一年废止)

!90/

年*#该条例第
/

条规定$土豪劣绅是指!武断乡曲欺压平

民致伤害者&欺人之孤弱以强暴胁迫行为而成婚姻者&因资产关系而剥夺人身体自由者&重利盘剥&包庇

私设烟赌者&挑拨民刑诉讼从中包揽诈欺取财者&胁迫官吏为一定或不为一定之处分者&逞强纠众妨害

地方公益或建设事业者&伪造物证指使流氓图害善良者&恃强怙势勒买勒卖动产或不动产者&盘踞公共

机关侵蚀公款或假借名义敛财肥己者#

史料表明$

!90"

年中国的死亡率大约是世界上最高的#

!90"

年前后中国农民生活极其贫困$大部

分耕地集中在少数地主手里#为解决佃租率过高的问题$胡汉民领导的立法院于
!90"

年颁布+土地

法,$规定最高佃租率为收获量的
0?#:d

&不在乡地主的佃户$耕种该土地
!"

年以上的$有权购买该土

地)但南京国民政府从未执行过该法*

)费正清%费维恺$

!99$

!

!$9;!:"

*

#为解决重利盘剥问题$民国十七年

)

!9/%

年*+惩治土豪劣绅条例,第
/

条规定$利率超过年利率
/"d

即为重利盘剥#

结合上述民国十九年至二十三年度的司法统计$土豪劣绅类案件$大部分是因告诉才受理的)

!90"

年告诉
!&9

件$

!90!

年告诉
!?9

件$

!90/

年告诉
!!

件*$检察官及司法警察直接侦查的占比很小)

!90"

年由法院检察官移送
$0

件%由司法警察移送
:"

件&

!90!

年由法院检察官移送
//

件%由司法警察移送

$"

件&

!90/

年由司法警察移送
!

件*$这说明$对土豪劣绅类案件$

!90"@!90/

年有大量的民众告诉$且

多被受理并予以审理#所以关于惩治土豪劣绅的各种刑事规定$在司法实践中是得到贯彻的#

但在
!90$

年及以后的民国司法统计中却不见有土豪劣绅罪的统计$究其原因$查
!9/%

年+惩治土

豪劣绅条例,第
?

条$该类案件由特种刑事临时法庭审判$兼理司法之县公署无受理权
)孙燕京%张妍$

/"!/

第
$

册)

0

*!

!9!;!9:

*

#该条例是
!9/%

年
?

月颁布的$同年
!!

月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院又颁布了+关于取消

特种刑事临时法庭办法,$该办法第
/

条规定$土豪劣绅案件划归各地方法院及其简易庭按照通常程序

受理第一审$适用三审制
)孙燕京%张妍$

/"!/

第
:

册)

/

*!

/%!

*

#而
!90$

年颁布的+规定关于土劣盗匪毒品等

案件处理办法令,$将剿匪区域土豪劣绅案件审判权又交予县长兼军法官者$该办法令第
!

条规定$剿匪

区域内的土豪劣绅案件由县长兼军法官审判之$县长兼军法官审判后应将全卷呈送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南昌行营核准方得执行&各剿匪区域专员不兼县长者$亦有监督审理之权&非剿匪区域内有其他法令可

资引用者自无适用土劣条例之必要#根据该条例规定$当时的剿匪区域有河南%湖北%安徽%福建%江西

)孙燕京%张妍$

/"!/

第
$

册)

0

*!

/?%;/?9

*

#所以自
!90$

年后$剿匪区域越来越多$而在剿匪区域内的土豪劣

.

"!!

.

!!90"

年侦查受理土豪劣绅罪
:!/

件)包括旧受
!0/

件$新收案件的告诉
!&9

件%告发
9"

件%由他法院检察官移送
$0

件%由司法警

察移送
:"

件%其他
/%

件*$起诉
!"?

件&一审受理
/!$

件)科刑
$9

件*&判刑
:0

人)死刑
!

人*#

!90!

年侦查
$"9

件)包括旧受
?!

件$

新收案件的告诉
!?9

件%告发
?&

件%由他法院检察官移送
//

件%由司法警察移送
$"

件%其他
/!

件*$起诉
??

件&一审受理
9!

件)科刑

!9

件*&判刑
/:

人#

!90/

年侦查
:"

件)包括旧受
/:

件$新收案件的告诉
!!

件%告发
9

件%由司法警察移送
!

件%其他
$

件*$起诉
!

件&一审受理
/:

件)科刑
$

件*&判刑
9$

人)女
9

人*#

!90$

年侦查
/

件)包括旧受
/

*起诉
"

件#

!90&

年及以后的统计无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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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类案件由兼任军法官之县长审判$法院无管辖权#或许因此
!90$

年后的司法统计中不再有土豪劣绅

案件的记载#

0#

命令处刑问题

在民国北京政府的司法统计里$一审案件的终结类型分为!有罪%无罪%管辖错误%驳回公诉%消灭%

其他#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司法统计里$

!90"

年至
!90/

年$一审案件的终结类型分为!科刑%无罪%免诉%

不受理%管辖错误%其他&但
!90$

年一审案件的终结类型分为!科刑%无罪%免诉%不受理%管辖错误%命令处

刑%其他$多了一项命令处刑$

!90&

年司法统计里也有$

!90?

年至
!909

年的司法统计里又改为命令处罚#

)

!

*命令处刑的定义#南京国民政府
!9/%

年刑事诉讼法和
!90:

年刑事诉讼法的简易程序里均有

明文规定$即
!9/%

年刑事诉讼法第
$&!

条'最重本刑为
&

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专科罚金之案件$若

犯罪事实据现存证据已属明确者或被告于侦查中自白者$法院得因检察官之申请$不经通常审判程序$

迳以命令处刑(#第
$&?

条$被告在接到命令处刑之日起
:

日内得向命令处刑之法院申请正式审判不得

迳行上诉$对此项申请权被告可放弃
)孙燕京%张妍$

/"!/

第
:

册)

/

*!

!?!;!?/

*

#对于被告受命令处刑的救济$

!90:

年刑事诉讼法第
$$9

条予以明确$命令处刑不得上诉$非被告不得申请正式审判#

)

/

*命令处刑的应用#

!900

年后命令处刑的案件量迅速增加#

!900

年一审因命令处刑结案
0?%9

件$

!90$

年
$::9

件$

!90:

年
?/9$

件$

!90&

年
:$&9

件$

!90?

年
/9:9

件$

!90%

年
$!!

件$

!909

年
&9!

件#

!90?@!909

年数据减少与
!90?

年卢沟桥事变后战事爆发有关$

!90$

年%

!90&

年司法统计关于命令处

刑的总数统计里均有上一年度数据
)田奇%汤红霞$

/"!0

第
&

册%第
!%

册!

$0/

%

:?"

*

#

适用命令处刑的区域也在逐渐扩大#民国二十三年)

!90$

年*一审以命令处刑结案的案件的省份

有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湖南%福建%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宁夏%察哈尔
!0

个省区的地方法院#

!90&

年有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河北%河南%山东%甘肃%福建%广东%广西%贵州%绥

远%宁夏
!?

个省区的地方法院#适用命令处刑的罪名也越来越多#

!90$

年适用的罪名较少$

!90&

年以

后基本每个罪名均有涉及#

!90$

年共统计
$?

个罪名$因命令处刑而终结的涉及
!:

个罪名!

#

!90&

年

共统计
$9

个罪名$因命令处刑而终结的涉及
/%

个罪名$

#

!90?@!909

年涉及罪名约在
0&

个#

)

0

*命令处刑广泛应用的社会背景#这一时期$越来越多的军法审判%县长审判等非正常程序被广泛

应用#

!90!

年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
?

条%第
%

条规定$犯本法之罪$戒严区域内由最高军事机关审

判%剿匪区域内由各县兼军法官之县长组织临时法庭审判)县长可独任制审理$临时法庭审判者得申请再

审*

)孙燕京%张妍$

/"!/

第
$

册)

0

*!

!&%;!?9

*

#可看出命令处刑的特征$即不按普通诉讼程序由普通法院审理$

而是由军事机关审判或县长组织临时法庭审理#

!90:

年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公布+剿匪期内审理盗匪

案件暂行办法,第
:

条规定$犯本办法之罪$由驻在地方审判权之军事机关或已兼或未兼本行营军法官之

行政督察专员及县长审判$判决后应将全卷呈送或经由各该省保安司令部或驻各该省绥靖公署转呈本行

营核准方得执行#该办法补遗第
:

条规定县政府依本办法职权判决$检察官不得据原告诉人请求代提上

诉$第二审法院更不能进行实体上之审判
)孙燕京%张妍$

/"!/

第
$

册)

0

*!

/0!

%

/00

*

#

!90&

年中政会+惩治盗匪暂行办法,第
9

条%第
!"

条规定$犯本办法之罪$由驻在地有审判权之军

事机关或已兼%未兼军法官之该管行政督察专员或县长审判$判决后应于
:

日内缮具判决正本并令被告

人提出声辩$检同全案卷证呈由各省最高军事长官核准转军事委员会核定#未经呈奉核定之案件不得

执行
)孙燕京%张妍$

/"!/

第
$

册)

0

*!

/0?

*

#通过这些规定可以看出这种非正常程序的核心$即由军事长官依

命令审判$不得上诉#与命令处刑有直接关联#各省实际上都以通过命令方式审判案件$并不限于剿匪

区域#由此可见$以非正常程序的命令审判$或许是
/"

世纪
0"

年代司法实践中的主要特征#

.

!!!

.

!

$

分别为!妨害公务罪
/

件$伪造货币
0

件$伪造度量衡
:

件$妨害农工商
/

件$鸦片
$!9!

件$赌博
0!0

件$伤害
!/

件$杀人
?

件$妨害

自由
/

件$窃盗
&

件$侵占
/

件$赃物
/

件$毁弃损坏
?

件$私?
/

件$违反邮政条例罪
0

件#

分别为!妨害公务
/"

件$妨害秩序
!9

件$脱逃
!/

件$公共危险
!?

件$伪造货币
!9

件$伪造有价证券
%

件$伪造度量衡
!:

件$伪造

文书印文
/:

件$妨害风化
!

件$妨害婚姻及家庭
$

件$亵渎祀典及侵害坟墓死尸
/!

件$妨害农工商
!%

件$鸦片
/"!

件$赌博
%/?

件$伤害
!"$/

件$妨害自由
?/

件$妨害名誉及信用
!/!

件$妨害秘密
/

件$窃盗
/&!$

件$侵占
&?

件$诈欺背信及重利
&$

件$恐吓

及掳人勒赎
!:

件$赃物
&%

件$毁弃损坏
!/%

件$偷漏关税
/

件$私?
:9

件$违反印花税法罪
%

件$违反票据法罪
: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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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处刑与命令处罚背后的'刑与罚(问题#从
!90?

年命令处刑改为命令处罚$也可看出命令

处刑这一特别处断措施与前述军事长官命令审判的关联#

!90?

年民国司法系统将命令处刑改为命令

处罚$由军事长官依命令审判$其实质更像是行政处罚$而非由法官依刑事诉讼法进行的审判$所以其最

终的处罚也应是命令处罚而非刑罚#刑与罚的区分$可追溯到
!9

世纪的+普鲁士刑法典,$该法典规定

对违警罪$可由警察直接处罚$而不通过违警法庭审判#中华民国也采用了这种二分法
)欧爱民$

/""&

!

&$;

&:

*

#依据这种立法理念$或许才有了上述将命令处刑改为命令处罚的行为#但事实上由命令处罚的案

件被告人所受惩罚$有时候比法院科处的刑罚还要重$甚至是死刑#

四%小
!

结

笔者从两个视角论述民国时期司法状况!

$并选取其中的几个罪名揭示刑事立法与司法的互动及

其背后的社会问题$如贿选对民众宪法权利的玩弄%土豪劣绅地主与农民的土地关系及官方剿匪的影

响&以及相关法律问题$如
!90"

年+土地法,的虚置%剿匪政治与特种刑事临时法庭和军法审判的互动#

此外$'命令处刑(所涉及的普通法与特别法的相互关系$军法处分中'刑与罚(的问题$至今都是立法司

法的争议焦点#关于民国司法统计尚有很多问题需学界深入研究$如司法统计的范围$南京国民政府的

各种选举中的舞弊%贿选问题$被告人年龄%职业%家庭状况的统计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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